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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卡制”
2018年底将逐步向全省推开

星报讯（陈旭 记者 马冰璐） 为解决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真实性和规范性问题，提高服务效率，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效与项目资金分配挂钩，真

正体现多劳多得，调动基层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同

时让服务对象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我省在全国

首创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卡制”试点工作，

首批 10 个试点县已于今年 1 月开始试点，第二批

16 个试点县区今年 9 月启动。试点运行平稳后，

在解决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18 年底将逐

步向全省推开。

所谓“两卡制”是指接受服务后居民通过身

份证、健康卡或人脸识别等方式的身份认证，来

确认服务真实性，提供服务的医生将此工作量计

入自己的虚拟绩效卡中。“两卡制”试点工作不发

行实体卡，不论是居民的身份认证卡，还是医生

的绩效卡均是电子化虚拟的，是通过信息系统来

确 保 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工 作 的 真 实 性 和 公 平

性。“两卡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居民到任一个

基层卫生机构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都是连续

的、真实的，不受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卫生服务

都是连续的，每个基层医务人员都能得到自己的

应有收入。

据介绍，“两卡制”工作的基础工作也是工作

难点是确定覆盖全项目的标准工分值，把每项服

务均进行标准量化。而实际工作流程简单易于操

作，医生只要登录系统即可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

务 ，居民通过身份认证对服务真实性及满意度进

行确认，通过系统工作量统计及绩效考核质量校

正后确定实际工作量，项目经费按医务人员实际

服务量支付。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负责人介绍，

“两卡制”的实施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三个转变”：即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

变 ；资金分配标准由“按常住人口数量”向“按实际

工作量”转变；考核工作方式由“现场人工检查为

主”向“系统数据分析为主”转变。

下月起
合肥试运行电子健康卡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获悉，

合肥市电子健康卡将于 10 月在合肥市二院试运

行，未来，居民健康数据将实现医院间的互联互通，

患者看病将告别“一院一卡”。

据了解，合肥市正在积极推进国家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部中心建设，逐步成为互联互通城市。首先

建电子健康卡和电子病历健康档案，打破医院间的

壁垒，实现居民健康数据在所有医院互联互通。所

有患者可通过身份证件申请自己的专属电子健康

卡二维码，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以后只要带着手

机就可以去就诊。

未来，随着电子健康卡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将

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医院系统数据的互联

互通，这不仅有利于医生诊断，也极大地简化了就

诊流程，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据悉，合肥市的电子

健康卡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今年 10 月，将在合

肥市电子健康卡项目试点单位合肥市二院试运

行。明年起，将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推广应用，从而

不断丰富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内容。

合肥市居民医保新政即将实施
日前，合肥市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了《合肥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试行）》、《合

肥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合肥市城乡医

疗救助暂行办法》。

据悉，在今年年内，合肥市将全面完成城乡居民医保

的整合。此次《实施办法》出炉可谓是恰逢其时，将为并

轨后的参保工作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新政实施后，合

肥市及各县（市）原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存在分歧

的，将参照新政统一执行。

个人缴费提高到每年220元
去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个人缴费标准是 150 元/人、

大学生是80元/人，各县（市）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为180

元/人。今年，国家规定的城乡居民医保最低筹资标准为

财政补助490元/人、个人缴费220元/人。按照《实施办

法》，合肥市将按不低于国家、省规定标准执行。在医保

总体待遇上，去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为 16 万元/人，各县

（市）新农合为20万~30万元/人不等。并轨后，基金累计

最高支付限额统一为每年30万元/人。

住院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
在住院待遇上，新政做出了明确规定。合肥市整合

原来的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待遇，统一了起付线及支

付比例。具体来说：参保居民在一级医院（含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省属三级

医院住院治疗，起付线分别为 200 元、400 元、600 元、

1000元，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90%、85%、80%、75%。

同时，跨县域和合肥市区住院治疗的，起付线增加1

倍。通过分级诊疗逐级转诊和在上级医院急诊抢救的，

基金支付比例不变。未通过分级诊疗逐级转诊的，基金

支付比例降低5个百分点。参保学生、未成年人、特殊疾

病患者等人群，享受住院起付线减免。在此基础上，新政

将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也纳入减免范畴。

普通门诊不再设起付线
根据新政，基层普通门诊不设起付线，实行按比例封

顶报销。

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生

的普通门诊费用，医保基金按 80％比例支付，单次分别

最高支付20元、50元，一个年度内基金累计最高支付个

人100元。大额普通门诊，一个年度内，参保居民在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普通门诊（不含特殊病门诊）治疗发生的政

策范围内医药费，单次达到 300 元且年度累计超过 600

元的，超过 600 元部分按 40％比例给予报销，年度基金

累计最高支付1500元/人。

住院分娩补助1200元
除了住院报销和门诊待遇，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还享

受住院分娩、残疾人辅助器具、捐赠器官或组织手术等其

他待遇。其中，《实施办法》规定，住院分娩统一调整为

1200元／次，高于安徽省划定的标准。

具体来说，参保产妇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定

额补助1200元，产妇分娩期因并发症住院产生的医疗费

用，按同类别医院住院医疗保险待遇执行，不再享受定额补

助。残疾人装配辅助器具按装配费用的50％比例给予补

助，补助周期为五年。下肢残疾人装配下肢假肢，每具大腿

假肢最高补助2000元，每具小腿假肢最高补助1000元；7

周岁以下（含7周岁）听力障碍儿童配备助听器，每只最高补

助3500元。符合规定的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复印件、辅助

器具装配单及发票在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补助手续。

大病保险参保人无需单独缴费
《暂行办法》明确，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居民（含在

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大病保险

待遇时间与基本医保待遇时间一致。在资金筹集上，大

病保险基金通过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划拨筹集，2018年的

筹资标准为60元/人。也就是说，参保人无需单独缴费。

参保居民患重大疾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在享受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后，一个保险年度个人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累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部分，由大病

保险给予保障。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1.5 万元，与今年相

比，下降了 5000 元。其中，医疗救助对象（特困供养人

员、社会散居孤儿、低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父母、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

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大病保险起付线为5000元。

大病保险后还能申请医疗救助
在支付比例上，一个年度内，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

用累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的部分，分段按比例报销：5

万元（含）以下的60％，5万元至10万元（含）的70％，10

万元至20万元（含）的75％，20万元以上的85％；医疗救

助对象分段支付比例分别为65％、75％、80％、90％。

另外，参保居民因患重大疾病导致医疗费用负担过

重，以至于影响基本生活时，可在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和大病保险待遇后，申请医疗救助。

合肥市居民医保新政即将实施
个人缴费提高到每年220元，最高报销比例可达90%，30万元封顶

2018年的合肥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工作

已经开始，缴费标准也提高到了220元。那

么相对于往年，居民享受的待遇是否有变

化？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

com）、掌中安徽记者从合肥市人社部门获

悉，从去年开始，医保的保障跨度从原来的9

月31日至10月1日改到12月31日至1月1

日。由此今年的缴费时间也从历年的7月

改到了9月，除此之外，各级财政人均补助

标准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高40元，达到了

490元。 □ 记者 祝亮


